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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划转申请表 

 

证券公司名称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投资者 

名称 

 
投资者 

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号码 

 

划出证券账

户号码 

          划入证券账

户号码 

          

划出证券交

易单元号码 

 划入证券交

易单元号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划转证券数量 

（单位：股票为“股”、基金为“份”、

债券为“元”） 

   

   

   

   

   

   

投

资

者

填

写 

本人/公司承诺本次划入和划出的证券均为本人 /公司所有的同名证券账户中持有的证券，不

涉及所有权的转移。特请贵公司办理证券划转手续。 

 

____________（投资者签章） 

年     月    日 

受

托

证

券

公

司

填

写 

经审核确认委托人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特请贵公司办理证券划转手续。 

 

 

___________（经办人人签章）        ____________（证券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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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1、本申请表适用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及

其委托的投资者证券登记业务代理机构办理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证券划转。申请人及

其委托的经办人在申请办理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证券划转前，应当仔细阅读本须知及

申请表。申请人及其委托的经办人签署申请表后，表示其已经认真阅读并同意接受本须

知条款。对于拒绝签署申请表的申请人或其委托的经办人，中国结算或其委托的投资者

证券登记业务代理机构有权拒绝为其办理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证券划转 。 

2、该表仅限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中划转同一投资者名下证券时使用。 

3、因不可抗力而引起的业务办理错误，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投资者证券登记业务

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4、中国结算修订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证券划转规则及本须知时，通过公告方式

进行提示，不再另行告知申请人或其委托的经办人。申请人及其委托的经办人应当按照

修订后的业务规则及须知执行。 

5、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字迹要清楚、整洁。 

6、中国结算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履行证券

登记、存管与结算等法定职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履行法定职责、开展证券登记结

算业务之需要，中国结算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处理本申

请表中收集的相关个人信息，包括应司法和监察等有权机关要求向其提供相关个人信

息。中国结算将在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小范围内收集和使用该等个人信息。在业务

开展过程中，中国结算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数据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指引，

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相关个人信息主体对于中国结算处理个人信息

有任何问题、意见或建议，请拨打业务咨询电话：4008-058-058。 

 


